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大兴）管理委员会
京临管供审函[2026]0001号

关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京

部分）DX16-0105-6026 地块供地项目

“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审核意见的函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大兴）管理委员会：

按照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优化完善招拍

挂项目用地清单制有关工作要求的函》（京规自函〔2022〕

1267 号）相关要求，经多规合一平台审议，按照政府土地供

应计划，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城乡规划要求，经

研究，现将有关意见函告如下：

一、土地供应用地及建设规划要求

1.土地储备供应用地位置、范围：项目位于临空经济区

0105 街区，东至 DX12-0105-6028 地块（公园绿地）西红线，

南至 DX12-0105-6006 地块北红线，西至 DX12-0105-6027 地

块东红线，北至静嘉北路南红线，详见附图及建设工程规划

用地测量成果报告书（2026 临管测字 0004 号）。

2.需在土地供应前完成该地块 2年有效期内的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报告，或按照相关要求，对原评估结论进行复核

并出具相应报告，复核结论为不可使用的评估报告，应重新

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



3.土地储备供应用地的用地性质、用地规模、地上建筑

规模、绿地率、控制高度等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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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5.24 26407.86 1.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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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二星

总计 17605.24 26407.86

二、建设规划要求

1.建筑退让距离：应满足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城市

道路两侧和交叉路口周围新建、改建建筑工程的若干规定》

和《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的要求；退让规划用

地边线最小距离及退让规划道路红线最小距离以审定方案

为准。

2.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标准及城乡规

划技术管理规定的要求。

三、交通规划要求

同步开展交评，具体以交评意见为准。

四、市政与基础设施规划要求

1.水务部门意见：项目应按照《北京市水务局关于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国际航空社区（0105 街区）I-12

组团（0105-6026、6029、6032、6033、6034 等地块）土地

一级开发项目涉水事项论证报告的审查意见》（京水行许字

〔2022〕219 号）合理规划建设时序，与供排水设施建设做

好协调、衔接，确保项目区建成后供排水安全；严格执行海

绵城市建设和节水设施“三同时”要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应满足项目所在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及有关规范，完善相关

规划内容并在后续建设中落实；严格履行水土保持主体责

任，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

2.根据项目建设要求，商各相关行业部门落实供水、供

电、供热、供燃气、雨水、污水、再生水、信息管线等市政

基础设施条件。

3.根据《关于加强配套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统筹

实施的意见（试行）》（京规自发〔2022〕350 号）要求，进

一步核实各市政专业的上下游设施建设情况，将需建设的设

施纳入建设清单。合理安排建设时序，确保本项目建成投入

使用前各项基础设施建成，并具备运行条件。

五、文物保护要求

1.经核，本次申请地块内暂不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和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其他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基本信息

与保护要求请与大兴区文物行政部门核准。

2.依据文物保护法“先调查、后建设”原则，对于在第

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调查的新发现文物线索，严禁擅自拆

除，相应信息请询大兴区文物行政部门。

3.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京部分）起步区一

期经营性用地 I-12 组团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于 2022 年 9月完

成考古工作，已取得文研保函[2022]067、077 号，该项目考

古工作已结束。

4.若发现有价值遗存，应及时属地文物部门上报。

六、生态环境要求



1.合理规划布局，做好建设期、运营期大气、噪声等污

染防治工作。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充分考虑施工过程中对周

边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制定切实可行的噪声治理措施或方

案，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

法》，施工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等相关要求。

2.土壤安全利用方面。地块已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

通过专家评审，请严格依据调查结论开展后期开发建设。严

格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北京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等

相关法规标准要求。在从事土地开发利用活动过程中，应当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少土壤污染，如有发现危及环境的

物品或事件，应及时上报政府有关部门，同时做好防护工作，

将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3.加强水污染防治工作。项目实施区域内如发现废弃水

源井，须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及要求进行封填，避免造成地下

水污染。此外，项目实施方案中须明确施工阶段产生的各类

污水的排水去向，确保污水全收集全处理。

4.建议项目方做好生态产品调节服务价值工作，严格遵

循“占补平衡”原则，在项目实施方案中明确生态修复工作，

确保绿地面积总量不减少，GEP-R 不降低。

七、其它规划要求

1.关于规划指标的要求：建设规模、容积率、建筑高度、

建筑密度为上限。

商业、办公类建筑应按照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委办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京建发

〔2017〕第 112 号）以及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原）市规划

国土委联合印发的《关于严格商业办公类项目规划建设行政

审批的通知》（京建发〔2017〕147 号）的有关要求执行。

2.关于人防方面要求：

人防工程配建面积及功能设置依据《北京市人民防空办

公室关于印发〈结合建设项目配建人防工程面积指标计算规

则（试行）〉的通知》（京人防发〔2020〕106 号）及《北京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结合建设项目配建人防工程战

时功能设置规则（试行）〉的通知》（京人防发〔2020〕107

号）。

规划人防工程指标及战时功能要求初步意见：该项目应

配建人防工程建筑面积指标及功能如下：DX16-0105-6026 地

块应配建人防工程建筑面积不小于 2376.71 平方米，其中配

建不小于 1069.52 平方米二等人员掩蔽所，其余 1307.19 为

配套工程，抗力等级不低于甲 6 级，人员掩蔽工程的服务半

径不大于 200米,人防工程面积指标数以实际建筑规模核算，

最终以人防部门审定意见为准。

3.关于抗震设防方面要求：本项目位于大兴区

DX16-0105-6026 地块。依据已有资料，工程场地及周边 1km

内未发现有全新世活动断裂通过。按照相关规定，本项目可

不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按照 GB18306-2015《中国地震动参

数区划图》及相关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防。本项目不需办理

影响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的建设工程的许可。



4.装配式建筑：应按照《关于印发《北京市发展装配式

建筑 2020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京装配联办发〔2020〕2

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发展装配式建筑的

实施意见》（京政办发〔2022〕16 号）及市住建委的有关要

求执行。

5.关于公用充电设施方面要求：应按照《北京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汽车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和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京政办发〔2017〕36 号）的有

关要求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

6.本项目在办理“多规合一”会商意见函前应当将拟同

意的规划设计方案总平面图进行现场公示和政府网站（市规

划自然资源委网站或属地政府网站）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

7.应落实规划图则及设计导则、临空区综合指标体系相

关要求。

8.其他未及事宜应符合相关规定。

专此函达。

附件：1.规划图则及设计导则

2.综合指标体系

3.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书（2026 临管

测字 0004 号）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大兴）管理委员会

2026 年 3 月 6 日



附件：1.规划图则及设计导则





20 
 

 

街区控规 / 街区规综 本次规划 

一级指标 重点目标 序号 二级指标 目标值 指标类型 落实情况 

资源 
与环境 

集约 
利用 
资源 

1 
新建建筑二星 
及以上绿色建筑

比例 
100% 约束性 

（1）新建单体建筑面积超过 5000 平方米的车站、宾馆、饭店、商场、写字楼等大型公共建筑执行绿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标准。  
（2）鼓励商场、办公、公寓类建筑按照绿色建筑三星级、超低能耗建筑或国际化标准设计。 

2 
可再生能源 
应用比例 

≥20% 约束性 

（1）可再生能源利用率≥20%，供热系统整体可再生能源供热装机比例≥60%。 
（2）鼓励优先利用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供冷供热，由区域内集中能源中心进行能源保障供应。 
（3）鼓励建筑屋顶面积在 1000 ㎡以上的新建商业和公共建筑按照建筑光伏一体化的要求进行设计和建设，如采用光伏屋顶、光电幕墙和光伏采光

顶等。建议根据项目自身用电负荷特点，分期建设光伏发电系统，所发电力优先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3 
生活垃圾回收 

利用率 
100% 预期性 （1）地块内按标准配套建设生活垃圾分类设施，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率应达到 100%。 

4 
非传统水源 
利用率 

≥35% 预期性 （1）项目非传统水源利用率≥35%。 

改善 
环境 
质量 

5 
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 
≥35% 约束性 

（1）绿地率不小于 30%/绿化覆盖率不小于 35%，采用乔、灌、草结合的复层绿化以及立体绿化的方式增加绿化覆盖。 
（2）景观植物选择适应北京地区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乡土植物。 

6 
年径流 

总量控制率 
≥85% 约束性 

（1）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 85%，并满足《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技术规范》（DB11/685-2021）要求。 
（2）雨水调蓄设施宜采用雨水花园及湿地等形式，并与周边绿地景观相结合。 

信息 
与交通 

保障 
智慧 
服务 

7 
城市智慧管理 
应用系统集成率 

100% 约束性 
（1）在设计阶段与竣工阶段采用 BIM 技术，建立项目级能源监测系统，对项目水、电、气、热实现对应的分类、分项、分户计量和动态监测，并按

照管委会要求提供相关数据。 

社会 
与人文 

促进 
国际 
交往 

8 
城市标识系统 
多语种覆盖率 

100% 约束性 （1）项目应实现城市标识系统多语种覆盖率 100%。导引系统、指示标志、环卫设施等公共设施应当至少包含中英双语标识。 

 

2.综合指标体系


